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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数字化下数字服务税规则探析与反思
——以法国数字服务税法案为切入点

彭喜文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上海200042)

[摘 要]经济数字化对现有国际税制造成的冲击史无前例。利益博弈之下，国际共识的推进举步

维艰。多国开始推行数字服务税单边ll盏时措施以规制互联网企业。在欧盟提案的倡导下，法国对相关领

域的税制建立提出了初步设想。然而，目前法国版本的数字服务税法案存在征收效率欠佳、可能触犯欧

盟的国家援助规则、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税收框架不兼容等争议。分析法国数字服务税法案的要

点、实践探索及存在的争议，梳理法国法院在法国谷歌案中的判决思路，不仅有助于未来中国政府制定数

字服务税收政策，而且对中国互联网企业应对数字服务税征收潮流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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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经济数字化进程的深入，以GAFA(Go091e，Amazon，Facebook，Apple的缩写)为首的大型互联

网企业在全球市场攫取了巨额财富。据联合国贸易发展委员会统计，2018年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

占全球服务出口的50％，达2．9万亿美元⋯。相比于GAFA取得的卓越成就，其负担的畸低有效税率暴

露出现有国际税制存在的问题。为减小经济数字化对国际税制的冲击，国际组织开始着手推进数字税改

革。改革必然遭遇既得利益者的反抗，欧盟于2018年率先推出相关立法提案却至今没有下文(立法法案

参见201 8 SDP Directive Proposal for the 10ng te珊，Proposal for a COUNCIL DIRECTIVE on the common sys．

tem of a di舀tal services眦on revenues resulting from the provision)。为保护本国税收主权，法、英等国积极

筹划制定数字服务税(Digital Sen，ices Tax)作为暂行措施。2019年7月，法国正式通过《开征数字服务税

暨修改公司所得税降税路径法案》(以下简称“法国数字服务税法案”)。马来西亚、土耳其等国也紧随其

后。至此，以数字服务税为手段的税收单边规制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推广开来。

鉴于中国数字经济体量位列全球第二，故而此次税制改革对中国互联网企业“出海”影响重大。法

国是数字服务税的积极响应国，分析其数字服务税规制走向及其法院对相关案件的判决思路，对促进中

国互联网企业的未来发展大有裨益。笔者从法国数字服务税法案出发，横向比较各国的数字服务税提

案，结合法国谷歌案，探讨数字服务税征收的合理|生，提出经济数字化潮流下中国政府及互联网企业的可

能选择及应对策略。

二、法国数字服务税法案概述

(一)数字服务税的税基

法国数字服务税的税基来源于互联网企业在法国国内的数字营业额，包括在线广告服务、用于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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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的个人数据出售、提供点对点服务在线平台等旧J。法国数字服务税以欧盟模板为蓝本，在诸多条款

的设置上与欧盟重合，以互联网企业的营业收入(Tumover)为税基是其中之一。作为一项新推行的税

种，以互联网企业的营业收入为税基存在一系列潜在后果，数字服务税也因此饱受争议。其一，数字服务

税针对互联网企业的营业收入而非其利润，势必会导致征收脱离纳税主体的整体损益。换言之，数字服

务税的征收对低利润乃至负利润的互联网企业是无差别对待的。其二，现有制度下的互联网企业在缴纳

数字服务税后，无法免除继续缴纳这部分数字营业收人的企业所得税的义务，此时该部分营业收人有被

重复征税的可能。其三，营业收入与纯收入(Income)在计算上有所不同，这一点也使其不符合原始意义

上的企业所得税的范畴。

(二)数字服务税的征收对象与税率

在征收对象上，法国数字服务税法案规定应税企业应符合两个条件，即(1)全球应税数字营业收入

应达7．5亿欧形年(约合58．4亿元人民币／年)，(2)法国境内相关数字营业收入需超过2 500万欧形年
(约合1．94亿元人民币／年)。尽管法国仿照欧盟为数字服务税征收设定了双重阈值，但其征收门槛略高

于欧盟设立的标准。就第(2)项中的区域数字营业收入的规定来看，欧盟标准为欧盟境内相关数字营业

收入超5 000万欧形年，而法国标准为法国境内营业收入超2 500万欧形年。显然，应税的互联网企业
在法国一国之内的营业收入不可能占到其在欧盟各国总营业收入的50％。据《金融时报》的不完全统

计，法国数字服务税法案的推行将影响包括美、中、德在内的全球30余家互联网企业∞J。法国标准的提

高很有可能是为了留住在法国市场还未完全成熟的部分境外互联网企业。

在税率设定上，法国数字服务税法案第299条提出，纳税人应缴纳在法国境内从事特定数字服务营

业收入总和的3％，不含增值税。法国数字服务税的征收税率与欧盟2018年11月的提案持平，略高于将

在2020年推行的英国数字服务税2％的税率。回观全球各国的立法实践发现，在数字服务税推出之前，

已有多国作出类似尝试并提出数字服务税的类似税种(因税种名称略有区别，本文将它们统称为“数字

税”)。世界各国的数字税征收税率梯度有3个。第一梯度的数字税征收税率在10％左右。以2014年

韩国推出的数字税(Digital Tax)为首，其在增值税对象中增加了外国企业通过应用商店提供的音像、游

戏、软件等商品并将征收税率设定在10％。第二梯度的数字税征收税率在6％～8％，这一梯度的数字税

将征税范围进一步扩展至在线广告。例如，匈牙利2014年推出的广告税(Advising TaDc)，目前该税的税

率稳定在7．5％；2016年印度货物服务税(Goods and services Tax)的扩展，以在线交易为征税对象的税率

为6％。第三梯度是在欧盟饱受争议的提案推动下，以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及法国为首推出盯2％～3％

的数字服务税征收税率。总的来说，数字税的征收对象覆盖面越来越广，征收税率设置越来越低。

(三)数字服务税的征收与执行

在法国数字服务税法案出台以前，由于征税对象多为跨国互联网企业，其在经营链最底端的销售国

可执行的财产有限，故而难以确保税款完全收回。数字服务税开始征收后，由于数字服务税立法仍在初

步探索中，必然会出现模糊的概念与语句。而一旦出现执行争议，互联网企业需要一个统一的争端解决

机制，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不受可能的侵害。但目前在税收纠纷的解决上，法国尚缺乏一个类似机构弥

补可能存在的漏洞。

跨国互联网企业数字服务税的缴纳还涉及国家之间税收协作与情报交换的问题。欧盟在《2018年

数字服务税指南建议》(Pmposal on the Common system of a D诤tal seⅣices Tax，以下简称“欧盟提案”)中

提出，要建立一个“一站式”(0ne—stop Shop)的征收系统，使需要向多国缴纳数字服务税的纳税主体可

以选择欧盟中的某个成员国缴纳所有税款。为保障欧盟成员国之间消息畅通，欧盟提案的第4章“行政

合作”(chapter 4 Administrative coopemtion)分别就成员国的身份识别、纳税申报表填报及支付信息交换

等方面进行了相应规定；在欧盟提案第4章第23条(Anicle 23)提出，将采纳一个执行法案来决定线上电

子信息交换系统的细节。此规定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纳税冲突，减轻纳税主体多国纳

税的负担。但考虑欧盟成员国乃至世界各国问数字利益的牵连及数据收集处理的复杂性，该征收系统最

终能否推行及未来的推行效果如何仍不甚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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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l 各国与法国数字服务税的横向对比

数据来源：KPMG，7ra)【ation ofthe Di画talized Economy—Developments summary‘4
3

三、法国数字服务税法案的实践探索

在法国数字服务税法案推进过程中，法国谷歌案的案件走向发生了巨大转折。通过分析法国谷歌案

的法院判决，结合互联网企业巨头谷歌的税收筹划框架，探究影响案件走向的深层原因，对明晰法国的数

字服务税立法价值取向及数字服务税对互联网企业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一)法国谷歌案的背景简介

作为全球搜索引擎巨头，谷歌美国股份有限公司(Google Inc，以下简称“谷歌美国”)的主要收入来源

是在线广告行业(Goode Ads)。G009le Ads通过算法设计适时地将广告商的宣传与目标客户相匹配，从

而推动用户向价值客户转化。2012年，谷歌美国的欧洲总部即谷歌爱尔兰有限责任公司(Google Ireland

Limited，以下简称“谷歌爱尔兰”)在法国从事在线广告位销售活动。法国税务机关根据1968年《法国一

爱尔兰税收协定》(Franco—Irish Tax Treaty)第2(9)(c)条认定谷歌爱尔兰在法国境内存在代理常设机

构，要求谷歌爱尔兰缴纳企业所得税。谷歌爱尔兰认为，由于谷歌法国有限责任公司(Google France

LLc，以下简称“谷歌法国”)缺乏独立订立合同的权利，所以谷歌法国非谷歌爱尔兰独立常设机构。2017

年7月，法国巴黎行政法院判决驳回行动与公共账户部部长要求谷歌爱尔兰缴纳企业所得税的诉讼请

求，法国税务机关为此提起上诉。上诉案件于2019年3月由法国巴黎行政上诉法院审理并判决维持原

判。2019年9月法国税务机关再次上诉至法国巴黎高等法院，一位谷歌美国发言人随后发布声明说：

“我们(谷歌美国)结束了在法国持续多年的税务和相关纠纷。达成的协议包括法院宣布的5亿欧元，以

及我们同意支付的4．65亿欧元额外税款。””1最终，该案以谷歌美国与法国税务机关和解告终。

(二)法国谷歌案争议焦点简析

1．谷歌法国是否为独立代理人

谷歌爱尔兰认为谷歌法国具备独立代理人资格(Independent Agent)，这一观点被法国巴黎行政法院与

法国巴黎行政上诉法院驳回。法国巴黎行政上诉法院提出谷歌法国不具备谷歌爱尔兰的独立代理人资格。

理由在于，不论从法律形式还是从经济实质的角度来看，谷歌法国都无法独立于谷歌爱尔兰存在。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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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爱尔兰接受了从谷歌美国转让的、与谷歌法国签署的营销与服务协议(Marketing at·rl seⅣices Agreement，

以下简称“MsA”)。一方面，根据该协议，在法国的互联网服务销售与营销上，谷歌法国将为谷歌爱尔兰提供

所需的所有援助与支持[详见France Administrative Court(Paris)，12 July 2017，Case np．1505178／1—1，

para．9．]。另一方面，在该协议中所有有关谷歌法国的活动约定均以谷歌爱尔兰的利益为中心，这意味着在

协议订立过程中双方处于不对等的地位。此外，根据法庭调查，谷歌爱尔兰在获取来自谷歌法国的报酬时，

不需要对谷歌法国的活动产生的风险负任何责任。由此，法庭得出谷歌法国并非谷歌爱尔兰的独立代理人

的结论。

2．谷歌法国是否为非独立代理人

法国税务机关认为谷歌法国是非独立代理人(Dependenf Agent)，此观点在法国巴黎行政法院与法国

巴黎上诉法院的案件审理中均被驳回。法国税务机关认为，因为谷歌法国的雇员实际工作超出了MSA

的协议范围，而且在买卖合同中多次使用“卖方”“对交易负有责任”等话语。因此，谷歌法国是在谷歌爱

尔兰命令下与法国客户签订合同的。法国巴黎行政上诉法院则重点审查了在MsA项下谷歌法国与谷歌

爱尔兰的合作模式。根据该协议，谷歌法国向谷歌爱尔兰提供辅导法国广告客户使用Google Ads系统的

服务，谷歌爱尔兰期望谷歌法国以谷歌爱尔兰的名义订立合同。实践中，谷歌爱尔兰也确实通过电子系

统自动在这些合同上署名。考虑谷歌法国的雇员没有能力代表谷歌爱尔兰与顾客签订合同，同时谷歌法

国有能力对合同项下移转财产及支付价格进行约定。因此，根据《法国民法典》，客户与谷歌爱尔兰在法

国签订的合同应被认定为是有关雇佣工作的合同，而不是广告位销售合同。

3．谷歌法国是否为谷歌爱尔兰的常设机构

综合法国巴黎行政法院与法国巴黎上诉法院的案件审理情况，两个法院均默认了谷歌爱尔兰在法国

的广告位销售利润分配给谷歌法国，而仅对常设机构是否成立(即谷歌法国是否为独立代理人)进行了

讨论。法国巴黎行政上诉法院认为，根据《法国一爱尔兰税收协定》第2条第9款有关常设机构的定义及

第4条对企业商业利润征税的相关规定，谷歌爱尔兰如果在法国设有常设机构，其常设机构产生的利润

应在法国缴税，涉及的利润应仅以属于该常设机构的为限。但在该案中，谷歌法国的员工与办公场所并

不能归属到《法国一爱尔兰税收协定》所约定的常设机构范围。因此，法国巴黎行政上诉法院驳回了法

国税务机关的上诉请求。

四、法国数字服务税法案的现存争议

(一)数字服务税征收效率欠缺

法国数字服务税将税负传递给互联网广告商与消费者，对法国市场经济造成了一定扭曲。互联网企

业在缴纳数字服务税后，该部分税负将首先向上转嫁给广告商，影响互联网广告市场价格；其后通过货物

或服务部门的广告商进一步拉升商品价格，将税负下沉给货物与服务的消费者。根据德勤的分析报告，

法国数字服务税税负上移的概率为100％，而下沉的平均概率分别为货物市场70％、服务市场76％及互

联网广告市场100％【6J。受税负传递的影响，相比采用传统营销方式的企业，以网络营销为主的企业将

受到更大的冲击；相比征收数字服务税的国家，暂未设立此税种的国家更受互联网企业欢迎。综上所述，

政府征收数字服务税的行为将人为地影响企业与消费者的决策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扭曲市场选择。

此外，法国征收数字服务税将给法国政府增加额外的行政支出，包括税务机构的日常运行成本、催缴

纳税人履行义务的成本及可能产生的诉讼费用。而法国数字服务税含糊的定义与复杂的计算方式将耗

费相关机构大量的人力及其时间与精力。因此，法国数字服务税法案的不确定性将使税务机关与企业税

务对接部门均面临双重考验。

(二)触犯《欧盟国家援助协议》中的禁止性规定

法国政府推出的数字服务税新政是否属于欧盟国家援助范围一直饱受质疑。根据《欧盟国家援助协

议》(Treaty Provisions on state Aid)，一项措施被认定为国家援助需要具备3个特点，即(i)国家或通过国

家资源进行了于预，(ii)这种干预在选择性的基础上给予接受者优势，(iii)这种干预可能会影响成员国

之间的贸易。其中第一个特点不需多言。在第二个特点上，根据法国数字服务税法案，数字服务税的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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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会在一定程度上给予部分同样提供数字服务的互联网企业选择性优势。由于不符合收入门槛的互联

网企业均无须缴税的规定在阈值设定上较为粗糙，很有可能会造成市场扭曲。一方面，其仅以互联网企

业的收入规模作为衡量要素，意味着奉行“薄利多销”的从量型互联网企业要承担更多的税收成本，由此

高利润率的小型互联网企业相应地就获得了选择性优势。另一方面，部分互联网企业通过转换商业模型

为顾客提供免费数字服务并在其他领域攫取利润，这些互联网企业在获得收益的同时不需要承担其在提

供数字服务时产生的税收成本。在第三个特点上，阈值设定使该法案主要影响法国境外互联网企业，可

能造成潜在歧视，从而影响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根据法国数字服务税法案，受影响的互联网企业仅

有一家来自法国。而欧洲联盟法院曾多次针对平等待遇规则作出过判决，类似判例对运用免征额的门槛

均有较为严格的限制(详见the Court of Justice ofthe European union in Hervis，No 385／12，of February

2014)。

(三)与现有OECD框架不相容

数字服务税以营业收人为征税对象跳脱出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框架。以Daniela Hohen-

warter为首的学者认为，数字服务税不能纳入OECD税收协定范本下进行规制¨J。因为数字服务税既不

会引起范本第23条中的双重征税问题(数字服务税由用户所在地国进行收取，而用户所在地国只有一

个，因而不会存在双重征税的情况。但笔者认为，若不同国家采用不同的判定用户参与标准及不同的区

别用户所在地方法，未来可能会造成双重征税的局面。目前法国以IP地址来判断用户的所在地国)，也

无法归人范本第2条以纯收人为规制对象的范围。欧洲税收联合会税收专家(CFE‰Advisers)则提
出，税收的确定性是政府征税时应首要考虑的问题，跳脱出现有协议之外将无法保障有效的争端解决机

制旧J。伴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部分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在当前全球缺乏共识性改革良方的

前提下，率先开征了数字服务税，打破了现有的国际税收规则。这种单边行动的背后是各国对数字经济

商业模式税收问题的各持己见，各国站在各自的立场上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其危害则是各自为政，在导

致对某些互联网企业或市场侵害性征税的同时，还会出现税负不平衡甚至规则漏洞的问题，从而引发有

害税收竞争，增加国际税收规则的协调和统一难度∽J。

五、中国应对数字服务税征收潮流的建议

截至2018年年底，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了31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3【l 0|。近年

来，为促进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我国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如《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

的指导意见》《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等。综合来看，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是我国实现网络强国战略

和经济强国战略的必然选择。

(一)政府应综合权衡设计税收政策目标

在面对经济数字化浪潮时，我国应早做观察、多做准备，但不可贸然推行数字服务税改革。不可否

认，向数字服务征税是未来趋势，当跨国互联网企业跨过成长期与传统企业同台竞争，落后的税收制度缺

口将导致这部分跨国互联网企业拥有非正常税收优势地位。但笔者认为，国家税收政策的制定应来源于

经济、更要服务于经济，数字服务税是部分国家倒逼国际税制改革的妥协产物，我国应冷静对待，不可盲

目效仿。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多为对内贸易，大部分数字服务的提供者来自国内企

业。GAFA企业(此处特指国外的大型互联网企业)在中国的市场份额远不如发起数字服务税的国家。

中国政府一旦征收数字服务税，互联网企业新增的税费成本最终将在消费者端体现出来，从而进一步影

响中国互联网商贸的发展质量。因此，目前征收数字服务税对中国来说，外部驱动不足而内部阻力有余。

另一方面，倘若中国对互联网企业加征数字服务税，其他国家的互联网企业将更难进入中国市场，此举或

将引起他国的报复式反击，特别是随着TikTok、Alipay等中国互联网龙头企业陆续出海，这些企业容易成

为他国报复的对象。例如，美、法之间发生的“数字博弈”中，美国启动“301”调查并计划施加最高100％

的惩罚性关税，对法国征收数字服务税进行反击¨1|。此外，数字服务税的征收税率与征收对象的合理性

还有待进一步考量，结合过去其他国家推出的类似税种在欧盟承受的压力来看，不合理的征收税率规定

还有被国际组织认定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可能。综上所述，我国应采取积极等待的态度，既要主动观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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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税制改革情况，积极参与国际税制改革讨论，又要综合权衡设计税收政策目标，致力推动税收与经济同

步发展。为贯彻“价值在哪里产生，就在哪里征税”的原则，我国可以在维持现有税制的情况下，对现有

税种进行再解释，从而分解未来税制改革可能面临的压力。

(二)积极推进国际税收合作

虽然目前法国的数字服务税尚属暂行性税收措施，然而法国数字服务税改革如蝴蝶振翅，其掀起的

连锁反应必将辐射欧洲、影响世界。2019年年底，OECD召开公共咨询会议，分别对此前提出的支柱一

“统一方法”、支柱二“全球反税基侵蚀”方案进行讨论。0EcD秘书处的前述“双支柱”方案通过量化公

式与争端解决机制获得了大多数国家的肯定。根据OECD于2020年2月发布的初步评估报告，“双支

柱”的改革将有望减弱税收在投资地点决策中的影响力，为恢复国际税收体系的稳定性、增加其确定性、

解决可能与现行规则重叠的问题及减轻双重征税风险作出更广泛的努力¨2I。

作为互联网大国，中国应采取开放与合作的态度，促进国际税收合作。第一，重视双边条例打击跨境

避税的作用。尽管中国不在此次“数字博弈”的中心地带，但中国正在蓬勃发展的数字产业对税收制度

的完善提出了较高要求，既要打击部分互联网企业利用制度缺口跨境避税，又要减少重复性征税给新兴

互联网企业带来的压力。第二，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的相关谈判与多边条约的制定。中国不是OECD的成

员国，但OECD的相关讨论与决策对全球税制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各国数字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了各方的立场。此外，中国应积极关注WT0的最新动向，重视WTO在数字贸易进程中发挥

的作用。第三，在经济数字化浪潮下，各国应同舟共济，只要一个国家出现短板，各国的努力都将功亏一

篑。因此，我国应适时调整国内相关税收制度，在改革方向上与国际接轨。

(三)互联网企业应及时把握税收发展新动向

近年来，越来越多有实力的中国互联网企业扬帆出海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例如，2019年6月阿里

巴巴国际站启动“数字化出海2．o”计划；2020年1月抖音及海外版TikTok下载量达到1．04亿次，位列

全球下载量榜首。向数字服务征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互联网企业原有的盈利模式。在数字服务税征

收之前，互联网企业搭建网络平台吸引用户免费进入平台创作或分享内容，互联网企业再将用户创造的

内容转化成流量，倚靠网络平台产生的流量与广告商合作投放广告产生盈利。在数字服务税征收之后，

互联网企业的税负压力增大，新增的税负就很有可能转嫁给平台用户或广告合作商，使得用户群缩小或

广告投放量降低。互联网企业应注意的是，在线广告领域只是各国政府向数字服务征税的起点，未来数

字服务税收政策缺口带来的红利将愈来愈少。

为避免税负激增带来的影响，中国互联网企业应及时把握数字服务税收发展新动向，采取多种措施

减轻数字服务税的税负压力。其一，跨国互联网企业应主动学习东道国相关法律法规，减少因不当缴税

带来的处罚；积极关注东道国税制改革动向，根据东道国税收政策及时缴清相关税款；适时调整企业年度

收支预期，避免因税负增加影响企业的正常周转计划。其二，跨国互联网企业可以针对东道国的具体税

收规定适当调整企业原有的盈利模式，拓宽广告外的收入渠道，让企业的盈利架构更加多元化；控制在东

道国的应税服务总量，调整集团全球市场布局，寻求新的国际市场替代。其三，鼓励有能力的跨国互联网

企业在国际社会发声。例如，阿里巴巴不仅在电子商务领域搭建了电子世界贸易平台(E1ectronic world

Trade PlatfoHn，即e—wrrP)，还在24小时通关、税收优惠等层面提出了倡议，对国际电子商贸规则的建

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面临不公正待遇时，中国互联网企业应团结起来，通过合理合法的途径发声

维权。

六、结语

经济数字化下税收制度的革故鼎新需要世界各国加强合作。近年来，为促进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

多国出台了有关数字服务税的单边主义规制措施。在探讨数字经济税收政策多年之后，国际社会在政策

出发点、问题成因、解决思路和技术方案上认识趋同，但在细节上还存在分歧。在欧盟提案的倡导下，法

国率先提出了相关领域税制建立的初步设想并于2019年7月开始征收数字服务税。中国应辩证地看待

数字服务税的立法潮流，既要综合权衡设计长短期、国内外的税收政策目标，加快建立具有数字经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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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优势的数字服务税收政策与管理制度，又要谨防数字服务税及其他相关改革对中国互联网企业出海

造成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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